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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私㆟樓宇的滲水問題

引言

在 2002 年 12 月 12 日，數位立法會議員與九龍城區區

議員會晤。會後，立法會議員把九龍城區區議員提出的私㆟

樓宇滲水問題轉交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跟進。

2. 當局現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在本文列出對以㆖問題

的回應。

私㆟樓宇的滲水問題

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業主將住宅樓宇分間成數個附設獨

立廁所的單位，並分租給租客。他們會因此進行若干改動工

程，例如加建㆞台及鋪設輸水管道，而這些改動工程有可能

引致滲水問題。屋宇署應監管該類工程，並懲罰進行工程的

業主。

3. 如加建間隔牆、加厚㆞台及改動樓宇內排水管等工程

影響樓宇結構，屋宇署會發出清拆令，著令有關㆟士拆去該

等違建物。如改動的排水管引起漏水情況，屋宇署亦會發出

法定命令，著令有關㆟士修葺破損的喉管。

立法會 CB(1)1020/02-03(06)號文件



－　2　－

4. 為了根治由以㆖改動工程所引起的滲水問題，屋宇署

已發出㆒份《認可㆟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建議

有關㆟士不應在新建樓宇的結構牆或㆞台內裝設輸水管。此

外，屋宇署亦不時向市民宣傳大廈管理及樓宇維修的重要

性；並勸諭業主應定期保養其輸水喉管及防水膜，以避免出

現滲水問題。

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傳統的染色粉測試未必：傳統的染色粉測試未必：傳統的染色粉測試未必：傳統的染色粉測試未必能有效㆞找能有效㆞找能有效㆞找能有效㆞找

出滲水的源頭出滲水的源頭出滲水的源頭出滲水的源頭。政府應研究其他較先進的技術。政府應研究其他較先進的技術。政府應研究其他較先進的技術。政府應研究其他較先進的技術，例如紅外線，例如紅外線，例如紅外線，例如紅外線

熱感掃描熱感掃描熱感掃描熱感掃描，用以檢測滲水源頭，用以檢測滲水源頭，用以檢測滲水源頭，用以檢測滲水源頭。。。。

5. 為改善檢測滲水源頭的機制，屋宇署已委聘顧問就快

速檢測滲水源頭的科技進行研究，其㆗包括紅外線熱感掃

描。顧問亦會就滲水檢測工作的範圍及類別制訂技術指引，

以供政府部門及建築專業㆟士使用。顧問研究已於㆓零零㆒

年年底展開，而目前在草擬最後報告的階段。

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屋宇署：屋宇署：屋宇署：屋宇署，，，，水水水水務務務務署署署署及及及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環環環環境境境境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食環署）應對樓宇滲水問題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食環署）應對樓宇滲水問題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食環署）應對樓宇滲水問題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食環署）應對樓宇滲水問題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

6. 我們會就有關滲水問題的投訴進行調查，視乎滲水有

否導致 生滋擾、浪費用水或樓宇安全問題，考慮應採取的

執法行動。

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業主或租客可能會拒絕署方㆟員進：業主或租客可能會拒絕署方㆟員進：業主或租客可能會拒絕署方㆟員進：業主或租客可能會拒絕署方㆟員進

入及視察有關單位入及視察有關單位入及視察有關單位入及視察有關單位，對檢測滲水源頭的工作構成阻礙，對檢測滲水源頭的工作構成阻礙，對檢測滲水源頭的工作構成阻礙，對檢測滲水源頭的工作構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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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時的法例己賦予食環署，屋宇署及水務署權力，在

合理情況㆘進入私㆟樓宇視察。這些條例包括《衞生及市政

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第 126 條，《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2 條及《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第 12 條。

屋宇署職員在有需要時，可聯同警務㆟員，進入私㆟處所並

確保業主沒有觸犯《建築物條例》。

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九龍城區區議員的關注  : 政府應加強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角政府應加強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角政府應加強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角政府應加強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角

色色色色，讓投訴，讓投訴，讓投訴，讓投訴㆟可向引起滲水問題的業主提出申索㆟可向引起滲水問題的業主提出申索㆟可向引起滲水問題的業主提出申索㆟可向引起滲水問題的業主提出申索。此外。此外。此外。此外，食，食，食，食

環署環署環署環署，屋宇署及水務署在接獲樓宇滲水投訴時，屋宇署及水務署在接獲樓宇滲水投訴時，屋宇署及水務署在接獲樓宇滲水投訴時，屋宇署及水務署在接獲樓宇滲水投訴時，可用紅外線，可用紅外線，可用紅外線，可用紅外線

熱感掃描來檢測滲水源頭熱感掃描來檢測滲水源頭熱感掃描來檢測滲水源頭熱感掃描來檢測滲水源頭。檢測報告將可作為提出申索的證。檢測報告將可作為提出申索的證。檢測報告將可作為提出申索的證。檢測報告將可作為提出申索的證

據據據據。。。。

8. 小額錢債審裁處具有聆訊因合約、準合約或侵權行為

而提出申索的司法管轄權，而申索款額不得超過 50,000 元。

因此，如滲水問題令有關㆟士的物業受到損毀，他們可以向

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索，要求引起滲水問題的業主作出賠

償。申索㆟應聘請專家（例如註冊結構工程師，屋宇測量師

等）提交報告，作為提出申索的證據。有關的政府部門不宜

介入有關的民事訴訟。

房屋及規劃㆞政局

2003 年 2 月


